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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计较个人得失，无私奉
献，在儿科岗位上以“匠心”精神
坚守一线；他钻研业务，精益求
精，赢得了群众的口碑；他注重科
研，关心医改，十分注重规范诊
疗。他就是衢州市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衢州市人民医院副院长
胡建邦。

专业诊断有绝活

胡建邦，今年54岁，1986年毕
业于温州医学院儿科系。衢州市
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副院长，曾获
得衢州市卫生系统优秀共产党员、
衢州市名医、衢州市拔尖人才等荣
誉。在医院，胡建邦分管临床医疗
工作，包括医疗质量管理、专科建
设、院感管理、妇幼保健、临床用
血、临床进修等工作，分管医务处、
质控处、院感处等部门。虽然管理
工作繁忙，但他一直兼顾着业务，
坚持看门诊、查房。他觉得自己始
终是儿科医生中的一员。

胡建邦看病有特点，那就是

“精准”。一位常挂他号的市民回
忆，有时候家长急了，要求挂针，
胡建邦都还坚持着少用药的原
则，多年来从未变过。他的这份
自信和笃定，始终能给家属带来
安全感。

有一次，一名2岁女孩因昏
迷3小时送进医院，值班医生考
虑为脑炎，而胡建邦则判断可能
为中毒。在指导抢救的同时，还
给在场人员详细分析了惊厥、昏
迷的鉴别论断。诊断最后明确，
孩子是误食了外婆的抗抑郁药物
而致中毒。

还有一次，一位13岁的男孩
因发热、胸痛被初诊为肺结核，后
家属又辗转找到胡建邦。经过详
细的病史了解与细致的体格检
查，胡建邦判断患儿应为化脓性
胸腔积液。经过积极地抗感染治
疗，患儿病情很快好转，避免了一
次误诊，也使患儿避免了不必要
的抗痨治疗。

由于技术精湛，胡建邦医师的

口碑好，求诊的病人不计其数。平
常不坐诊的时间，也经常可以看到
家长带着孩子过来看病。胡建邦
从不推诿，即使再忙，也要放下手
头的工作接待病人。因此经常可
以看到办公室里，他一手拿着玩
具，一手拿听诊器给孩子看病。

有人认为儿科医生“没花
头”。但胡建邦却认为，儿科的成
就感不比别的科室少，特别是碰
到祖孙三代都找他看病时，这种
感觉尤为明显。“许多我当年看的
小朋友，如今都为人父母了，他们
的父母陪着他们又带着孩子来找
我看。很多人都还认识我，想想
还挺欣慰的。”胡建邦说。

胡建邦坦言，对儿科有着很
深的感情。“这些年来，儿科给了
我很多荣誉和回报。”胡建邦说，
儿科始终是一个团队，团队就应
该团结，相互搭台才能好戏连台。

安抚患儿有学问

安抚生病的孩子和焦虑的父

母，是儿科医生的必修课，胡建邦
自有一套。

碰到一些不愿配合的患儿，
胡建邦也自有一套“降服”的办
法。多年来，胡建邦的口袋里经
常放着糖果，那些不愿配合检查、
哭哭闹闹的小朋友每次都被哄得
服服帖帖，屡试不爽。

碰到扎针“困难户”，胡建邦
也有招：“我自己的孩子曾经扎针
扎了7次才成功。”每每听到医生
说起自己的经历，患者家属就像
找到了盟友一般。“拿自己的经历
去分享，还挺有效的。”这是胡建
邦的经验。

正是这份对自己专业技术的
肯定和自信以及对患儿及家属的
贴心，多年来，胡建邦的医德口碑
享誉院内外。

高超医术有口碑

多年来，胡建邦努力钻研业
务，率先在衢州地区开展持续正
压呼吸加气管内给药抢救新生儿

呼吸窘迫综合征；率先在衢州地
区诊断急性小脑性共济失调和小
儿腹泻伴惊厥等疾病，撰写并发
表论文；多次应邀在省市儿科年
会上作专题讲座，受到同行好
评。主持的课题分别获得衢州市
科技进步二、三等奖。

胡建邦说，儿科医生工作量
很大，一上午常常要看40多个患
儿。因为对象特殊，医生在看病
过程中要特别仔细和耐心。比
如，一个普通感冒除了鼻塞流涕
外，常伴有呕吐、腹泻等症状，还
有些患儿哭闹不停，儿科医生必
须仔细检查是否有其他疾病，如
肠套叠、颅内感染等。每名患儿
都让医生高度紧张，半天下来很
容易筋疲力尽。

“一个生病的孩子，背后是整
个家庭的期待，因此，儿科承担的
压力更大。累是必然的，但总要
有人做。既然学了，一路走下去
也挺好。”胡建邦认为，身为一名
儿科医生，必然有其使命。

轮到夜班时，后半夜急诊科
里最忙的就是儿科医生，一个后
半夜患者少则30~40名，多时近
百人。

大半夜会诊的案列也时常出
现。有一次，他接到来自某县城医
院的求救电话，匆忙赶往该院会
诊。只有10个月多点大的孩子，
头上冒着豆大的汗珠，打针也不
哭。胡建邦心里一沉，觉得情况不
好，立即叫人展开抢救。当班的护
士慌了：前几分钟还喂了好多奶，
怎么这会儿就要抢救了。后来，孩
子被诊断为手足口病引发脑炎，多

亏了胡建邦及时观察到病情变化，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身为一名儿科医生，自然对儿
科现状更深有体会。胡建邦曾在
《健康报》上发表过多篇文章，分别
就第三方调解医疗纠纷、儿科医生
生存现状、医患沟通及看病难看病
贵等医改热点问题，阐述自己的观
点和想法。

儿科医生有许多的酸甜苦
辣，胡建邦说，我愿当一辈子的儿
科医生，成为一名小儿健康的守
护者！

方秀琴 曹敏

——记衢州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胡建邦

小儿健康的守护者

拍卖公告
受委托，本公司定于2018年6月12日下午2时30分在杭州市环城

北路305号耀江发展中心3A层举行拍卖会。
一、拍卖标的：
标的1：“温州君恒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不良债权”。该债权本金0万

元，利息176万元（本金计算至2018年3月12日，利息计算至2017年5
月10日）。竞买保证金5.5万元。

标的2：“义乌市童迪制衣有限公司”不良债权（该债权项下“担保责
任”已解除）。该债权本金19,420,000.00元，利息731,979.22元，本息
合计人民币20,151,979.22元 (截止至2015年12月31日)。竞买保证
金20万元。

标的采用有保留价的增价拍卖方式。
二、竞买资格：该资产的交易对象为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

人或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
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
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标的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
师等中介机构人员以及现行法律法规禁止参与竞买的其他主体。

三、展示、报名：即日起接受咨询，展示并提供相关资料。有意竞买
者须确保在2018年6月8日下午4时前缴纳保证金，凭银行进账单办理
报名竞买登记手续。

四、与本标的相关人员【案件当事人、担保物权人（质押权人）、优先
购买权人等】届时参加拍卖会，缺席将丧失相关权利。

五、报名、咨询、拍卖地址：杭州市环城北路305号耀江发展中心3A
层本公司，联系电话：85786515，（胡）。

六、工商监督电话：0571-85386760
浙江文华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6月4日

公 告
尊敬的有限合伙人：

本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依据《石家庄创韵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向您作如下公告：

石家庄创韵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现收到郑梅珍等6名有限合伙人向本普通
合伙人提出的对外转让其持有的全部合伙财产份额及相应合伙权益的申请。申
请人郑梅珍出资额为人民币140万元整，拟转让价款为人民币140万元整。申
请人郑未昵出资额为人民币300万元整，拟转让价款为人民币300万元整。申
请人李阳出资额为人民币180万元整，拟转让价款为人民币180万元整。申请
人陈金花出资额为人民币100万元整，拟转让价款为人民币100万元整。申请
人成镜出资额为人民币50万元整，拟转让价款为人民币50万元整。申请人劳
靖华出资额为人民币600万元整，拟转让价款为人民币600万元整。

本普通合伙人已向您发出书面通知，并特此刊登公告。如您行使优先购
买权，请在收到书面通知或本公告刊发后30个工作日内（收到书面通知以签
收之日起算，未收到书面通知以公告刊发之日起算）书面回复本普通合伙人，
期满未进行书面答复则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并同意其对外转让。

（联系电话：0311-86131930）
河北融创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石家庄创韵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018年6月4日

公 告
尊敬的有限合伙人：

本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依据《石家庄创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
议》向您作如下公告：

石家庄创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现收到李维公等5位有限合伙人向本
普通合伙人提出的对外转让其持有的全部合伙财产份额及相应合伙权益的
申请。申请人李维公出资额为人民币100万元整，拟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100万元整；申请人鲍晓萍出资额为人民币100万元整，拟转让价款为人民
币100万元整；申请人陈琛出资额为人民币300万元整，拟转让价款为人民
币300万元整；申请人李芸出资额为人民币100万元整，拟转让价款为人民
币100万元整；申请人郑梅珍出资额为人民币50万元整，拟转让价款为人
民币50万元整。

本普通合伙人已向您发出书面通知，并特此刊登公告。如您行使优先
购买权，请在收到书面通知或本公告刊发后30个工作日内（收到书面通知
以签收之日起算，未收到书面通知以公告刊发之日起算）书面回复本普通合
伙人，期满未进行书面答复则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并同意其对外转让。

（联系电话：0311-86131930）
河北融创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石家庄创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018年6月4日

浙江龙游海光有色
金属废料再生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衢州市商务局
于 2012年 6月 11日签
发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备
案登记表》一本，编号为
01164327，声明作废。

杭州中宇机械有限公司
注销清算公告
杭州中宇机械有

限公司出资人已决定解
散本公司，请债权人自
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之
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
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
起四十五日内，向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
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
有提出要求。

外卖骑手王先生，已经在
家休养了3个月，原因是今年
春节后他送外卖时与他人碰
撞，腿部骨折。尽管保险有所
赔偿，但“赔偿的3万元仅够医
药费，但不能工作的这段时间，
我没有工资和补贴，家人还指
望着我养家糊口”。

究竟该通过何种途径向谁
索要这3个月的工资，王先生
自己并不知道，而在现实工作
中，类似王先生这样的网约工，
其面临的劳动问题并不局限于
工伤本身。在今年3月全总发
布的《推进货车司机等群体入
会工作方案》，实现“八大群体
入会”中的“八大群体”里，就包
括了王先生所在的群体——网
约送餐员。

面对处罚只能被动接受

北京的网约车司机何师傅
两个月前刚在某平台注册账
号，“蜜月期”还未过，账号就被
关停了，关停的原因是有乘客
投诉他“拾到贵重财物不予归
还”。

何师傅觉得自己很冤枉，
当时，乘客将钱包遗落车上后，
他并未发现。第二天何师傅驱
车到了郊区，乘客来电希望他
能将钱包送至某处，因为两地
相距30多公里，车程将近一个
半小时，他便与乘客商定了油
费，并最终物归原主。但后来
的事情则是，平台只因为乘客
的一面之词投诉，就将何师傅
的账号关停，何师傅根本没有
解释的机会，也没有得到处理

结果，3天后账号虽然解封了，
但这 3 天的损失却“无处说
理”。

记者了解到，消费者的投
诉往往会让网约工处于被动状
态，有些网约平台不会同时向
双方了解情况，网约工经常“莫
名其妙”被处罚，并无申诉机
会。

“一个差评意味着我们半
天的工作可能都白干了。”某外
卖平台的骑手张先生向记者说，
他经常会对消费者说声“给个好
评”。根据平台的规定，一个好
评可以拿到的奖励金只有几元，
但一个差评则直接扣除50元
钱，这意味着多少单都“白送
了”。“有时候消费者毫无缘由给
出差评，可平台不了解情况啊，
50元直接扣掉。我们并没有说
话的机会，只能默认。”

“以罚代管”是网约平台的
常用管理办法，当然，在处罚的
同时，有的公司也会设立奖励
机制以调动网约工的积极性，

“但是这些奖励门槛完全掌握
在平台的手里。”网约车司机王
师傅坦言，“比如平台规定，多
少小时内跑满多少单即可获得
奖励，但派单权在平台手里，且
我们不知道是怎么运作的。经
常出现快达到奖励门槛，平台
就不派单或者派很远的单，无
论我多么努力，都没有办法获
得奖励。”

漏洞百出的保险

外卖骑手宋先生，有时候
会发现自己要面临一个苦笑的

选择，如果发生交通事故避险，
是优先让自己躲开，还是让车
躲开。“因为人有保险，车没有，
车撞坏了没人赔。”作为兼职骑
手，每次接单都会有一份意外
保险，但是“只保人不保车”，维
修费自理，平台不管。当然，这
个意外保险赔偿额也是有限度
的，一旦发生重大事故，骑手垫
付的情况并不鲜见。

代驾司机娄师傅与代驾平
台签订了一年合同，每天工作
4~5单，常常深夜一两点还骑
着折叠电瓶车在郊区奔波。每
接一单，平台会从代驾费中扣
除两元充作保险费，保险成本
变相加给了代驾司机，更为关
键的是，“保险只从接上客人到
本单结束后两个小时内有用，
如果我去接乘客的路上发生意
外，保险却不涵盖，而此时正是
代驾司机在深夜中骑着折叠电
瓶车，非常容易发生事故。”

相关保险机制的漏洞百
出，不仅在投保阶段存在，在兑
现过程中也存在。在家休养了
3个月的王先生并没有工伤保
险，也没有工资，“公司只给我
们买了人身意外险。”而《工伤
保险条例》规定，“职工因工作
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需
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的，
在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福利
待遇不变，由所在单位按月支
付。”

要求企业支付休养期间工
资的关键，在于双方是否存在
劳动关系。网约工与网络平台
之间究竟是“劳务关系”还是

“劳动关系”，网络平台是否应
按照国家规定为网约工缴纳法
定“五险一金”，全职和兼职网
约工待遇是否一致，这些都需
要尽快予以立法明确。中国劳
动关系学院法学院副教授沈剑
峰就表示：“如果企业对网约工
有较强管理色彩、严格制度要
求的用工形态，这种情况下，则
可以认定网约工和企业间存在
劳动关系。”

如果属于劳动关系，那么
企业应该为员工缴纳“五险一
金”，记者采访中发现，对于大
部分网约工而言，企业从未为
他们缴纳“五险一金”，形同“隐
形”，一旦发生意外，缺乏保障
机制。

“从没仔细看过合同”

自从离开工厂当了网约车
司机，何师傅从未交过养老保
险，社保缴纳情况也不清楚，

“没有保障，与公司签的合同中
完全没有涉及这些。节假日也
没有加班工资，生活就靠自己
一单单跑出来。”如果有一天跑
不动了怎么办，何师傅不知道
答案在哪里。事实上，有关网
约工劳动纠纷的案件数量正在
与日俱增。

2018年4月，北京市朝阳
区法院发布《互联网平台用工
劳动争议审判白皮书》，这家法
院曾审结了网约工劳动纠纷第
一案。数据显示，2015年至今
年一季度，朝阳法院共受理互
联网平台用工劳动争议案件
188件，均发生在服务业，主要
涉及司机、家政员、美容师、美
发师、厨师等职业，这些案件
中，61.2%的案件从业者要求确
认劳动关系。在审结的171件
案件中，超过84%的案件双方
对是否建立劳动关系存在争
议。但从判决的情况看，朝阳
法院判决的 105 件此类案件
中，确认平台与从业者建立劳
动关系的仅为 39 件，不到四
成。

在遇到劳动争议时，双方
签订的书面合同是一项极为重
要的证据，但记者采访中发现，
大部分网约工与平台签合同
时，从未仔细阅读相关条款，更
没有向平台咨询有关工时限
制、加班费、解除合同限制、经
济补偿等事宜。“我们就是在
APP上签订合同的，按照引导
一直点击下一步，那么多字，从
没仔细看过合同，也不可能提
出自己的要求，直到受伤才了
解如何报销保险。”骑手王先生
和记者说。

对此，沈剑峰建议：“网约
工签订合同时，首先应明确合
同类型和用工方式，尽可能签
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
这样就可以得到更多法律保
护。其次，如果签的不是劳动
合同，则一方面应能通过较为
明确的书面合同条款，确定双
方的权利义务，避免因约定不
明而引发的纠纷和权利受到侵
害，另一方面应注意合同条款
中报酬条款，比如报酬支付的
数量、时间、方式等；以及工作
时间条款，意外伤害条款，责任
条款等。”

在现有状况下，网约工能
做的，往往只是通过口碑，尽可
能选择信用资质优良的平台服
务。“面对庞大的网络平台，网
约工依旧弱势。”沈剑峰说。

据《工人日报》

在刚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杭

州新起点康复中心的孩子们收到了来

自杭州市上城区残联、浙江省饭店业协

会、雷迪森铂丽大饭店、灵顺寺等社会

各界满满的爱心。孩子们情不自禁地

表演了拔萝卜、大王叫我来巡山、扎气

球等充满童真和童趣的节目。孩子们

虽然身有残疾，但在康复中心特教老师

的精心教育下，在同一片蓝天下，他们

每一天都站在“新起点”上，和所有的孩

子一样快乐成长。

记者周金友

通讯员徐卫红摄影报道

由退休老同志组成的杭州江干
区萨克斯协会 6 月份的第一个排练
日正巧遇上了“六一”儿童节。当
天，协会在排练之余搞了一个别开生
面的小插曲：当四五十年前摘下的红
领巾再一次在胸前飘动时，大家心情
激荡；当右手行少先队队礼时，大家
似乎进入了无龄感的状态；当萨克斯
奏响《少先队队歌》时，大家仿佛又
穿越时空回到了童年时代，一时间，
大家成为了快乐的“老顽童”。

通讯员曹福亘
记者羊荣江 摄影报道

生活靠一单单跑出来

7000万网约工缺保障机制
编者按

打开手机 APP 轻轻一
点，外卖骑手可以将美食送
上门、代驾司机会在酒店门
口等候、家政人员立即上门
服务……这些通过互联网
平台为消费者提供服务的
人，被称为网约工。随着移
动互联网的发展，这一群体
不仅人数不断在增加，而且
正在从过去的兼职向全职
转变。

正因如此，网约工的权
益 维 护 问 题 是 个 全 新 课
题，北京市朝阳区审结网
约工劳动纠纷第一案距今
不到一年时间，当时，7 名
APP 平台上的签约厨师要
求确认劳动关系并支付解

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最
终得到法院支持。

国家信息中心的数据
显示，目前我国共享经济的
服务提供者人数约为 7000
万人。2020年，共享经济提
供服务者人数预计将超1亿
人，其中全职参与人员约
2000 万人。对于这些劳动
者而言，和网上平台之间究
竟有没有劳动关系，是否应
当签订劳动合同并享受相
应待遇，发生劳动纠纷和工
伤等如何维权？这些问题，
网约工需要的不仅仅是权
威解答，更需要有关方面加
快立法速度，并予以有效监
管。

（上接第1版）
中方的态度是始终一贯的。为

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满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
求，中国愿意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

界各国增加进口，这对两国人民和
全世界都有益处。改革开放和扩大
内需是中国的国家战略，我们的既
定节奏不会变。

中美之间达成的成果，都应

基于双方相向而行、不打贸易战
这一前提。如果美方出台包括加
征关税在内的贸易制裁措施，双
方谈判达成的所有经贸成果将不
会生效。

中方就中美经贸磋商
发表声明

快乐的“老顽童”

每一天都是“新起点”

新华社北京 6 月 3 日电 记
者 3 日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针
对近日网上反映有关影视从业
人员签订“阴阳合同”中的涉税
问题，国家税务总局高度重视，

已责成江苏等地税务机关依法
开展调查核实。如发现违反税
收法律法规行为，将严格依法处
理。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将在已部

署开展对部分高收入、高风险影视
从业人员依法纳税情况进行评估调
查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风险防控
分析，加大征管力度，依法查处违法
违规行为。

国家税务总局责成江苏等地税务机关
调查核实有关影视从业人员“阴阳合同”涉税问题


